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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货代理协议书
甲方： 北京国通佳诚商贸有限公司(国际易货网)

乙方： 

兹有北京国通佳诚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双方本着互惠互利、平等自愿的方式达成以下协议并共同遵守：
一、合作事项
甲方有偿为乙方提供易货代理服务。
二、甲方为乙方提供服务的标准
1、甲方不能超越乙方授权书的职权范围，代表乙方行使权利。
2、乙方书面形式提出易货供、求信息后，甲方在考察乙方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后，在网站发布供、求信息。
3、甲方为乙方寻求合作企业，并代表乙方出面与企业洽谈，直至合同签订为止。
4、甲方可为乙方提供易货相关的问题解答。
5、甲方在合同期限内可为乙方免费更新供、求信息。

三、乙方的义务
1、乙方须向甲方出具授权委托书以及提供产品以及企业相关资料。

2、 乙方要及时提供与合作企业洽谈产品的质量、数量、价格等相关资料。

3、与乙方合作企业需要样品时，需要乙方负责提供并送达到指定地点。

4、乙方负责制定本企业的产品价格,并验收合作企业的产品。

5、最终的协商价格由乙方来决定，并负责与合作方签订合同。

6、乙方负责产品的安装及售后服务。

7、乙方必须按时全额支付甲方代理费用，代理期间如乙方超越甲方直接和合作企业达成交易，也须全额支付甲方的代理费用。

四、代理费收取标准
代理费按易出额度计算标准： 
1、10万元以下的易货额度，按10%提取；
2、10万元（含10万）以上，100万元以下的易货额度按8%提取；

3、100万元（含100万元）至1000万元按5%提取；

4、1000万元以上超出部分按3%收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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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一亿元以上超出部分按2%收取； 

五、付款/结算方式 
乙方与相应的易货合作企业交易后，三日内乙方以电汇或转账等方式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帐号。
六、协议的修改和终止
本协议的修改或者提前终止，必须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形成书面意见后方为有效，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无合法理由不得擅自解除本协议。
七、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执行，合同期限为一年。 
八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由双方的协议签订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生效；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据情而定。
甲    方：北京国通佳诚商贸有限公司　　　 　 乙    方：
地    址：北京市顺义区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   地    址： 
代 理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代 理 人：

传    真：010—8945 8945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电    话：
年　   月 　  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年　　 月　　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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